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院士大师授课、人工智能实践……在清华参
加这个培训营，工匠人才直呼“太赚了”》

在清华参加这个培训营，工匠直呼“太赚了”

近日，全国总工会举办的大国工匠人才培训营开班，

220 名来自不同领域的大国工匠培育对象走进清华大

学，参加为期一年的大国工匠人才培训营。“参加培训营，

不仅能在清华跟着院士、专家、大国工匠学习，还能了解

最新的政策、感受国家最前沿的科技，开阔眼界，真的是

太赚了。”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研发总院试制部高级

技师杨永修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曹玥 史宏宇）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工视点：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有哪
些变化？》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发布。《意见》要求，坚持系统观念、问题导向、

守正创新，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团结引导产业工

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2017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时隔 7年，《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有哪

些新要求？一起来看。 （本报记者 郑莉 贺少成）

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有哪些变化？

大件运输师：当代“镖师”

今年 3月，曹宇豪进入四川德阳市的华荣大件运输公

司，成为了一名监护车司机，主要职责是跟随和辅助大件

运输车辆，确保其安全。“在北宋的时候，我这个职业被称

为‘镖师’。”曹宇豪告诉记者，这份工作不仅让他见到了更

多路上的风景，也满足了他对大型机械的喜爱，“我将继续

记录下去，尽职尽责押好每一次‘镖’。”曹宇豪说。

（本报记者 武文欣 蔚可任）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当代“镖师”｜三工视频·新 360行之大件
运输师》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劳动者权益小课堂 | 教练与驾校签订合作
协议，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2018 年 12 月，杨某在某驾校从事驾驶员教练工作，

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口头约定了教练员的工资采

取“底薪+提成”的形式发放。2022年 3月，该驾校与杨某

签订《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合作协议》，明确双方属合作关

系。2023 年 11 月，该驾校终止承包经营协议，并收回教

练车。杨某申请仲裁，要求驾校支付经济补偿金、未签订

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补缴“五险一金”，被驳回。杨某向

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认

为，就用工管理而言，双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

理的关系，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报记者 卢越 白至洁）

教练与驾校签订合作协议，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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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变“竞速场”？对安全与生命的敬畏应是第一位
本报评论员 吴迪

大数据杀熟不能成了“打不死的小强”

“早晚高峰时，公路上的自行车、电动车、

共享单车特别多，有的还会突然变道超车，

‘嗖嗖嗖’地穿过去，躲都躲不及。”据 10月 22

日《工人日报》报道，在开放道路上无序竞速，

是引发骑行相关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近年

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骑行者的身影屡见不

鲜，竞速飙车、组团闯红灯、长时间占用机动

车道等乱象随之而来，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

隐患。

骑行是一种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在环

保理念、健康生活方式深入人心的当下，把

骑自行车当成主要的通勤或运动方式，成为

很多人的选择，甚至是一种时尚。对绿色、

健康的骑行当然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但也

要看到现实中由于不恰当骑行带来的不少

安全问题。比如，一些人在骑行过程中会闯

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还有人在骑行

时勾肩搭背、追逐嬉戏；有的多辆车或纵或

横排成一队，在人流、车流中横冲直撞，无视

路权规则，把公共道路变成“竞速场”……进

而言之，与这些“疯狂”的自行车相似的情况

是，一些电动自行车、电动平衡车、“老头乐”

等非机动车也不同程度存在上述“放飞自

我”的现象。可以说，非机动车“暴骑”、失序

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出行体验、

威胁了公共安全，当然，也已经造成了不少

交通事故和人员伤亡。

非机动车乱象由来已久，这当中，有骑车

者自身的原因，比如，安全意识、规则意识不

足，无视交通法规和路权区别，总想着“反正

出了事故都是机动车责任大”；有交通法规存

在模糊地带的原因，比如，道路交通安全法明

确，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

时速不得超过 15公里，却未对自行车作出明

确限速规定和安全行驶要求，这一定程度上

导致相关执法部门和人员难以实现精准打击

和整治，从而难以形成有效震慑；有相关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或规划不够科学的原因，比如，

有的路段信号灯过于密集影响骑行效果，有

人就会冒险闯红灯，有的路段没有单独的非

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道被机动车占用成“停

车场”，骑行者就会跟机动车道混行，“你争我

抢”，等等。

不久前，“男孩骑行摔倒遭碾压致死”事

件引发强烈关注，也让人们对道路交通规则、

路权划分、骑行安全等问题有了更多重视。

热议之下，一些被淡忘的规则得到了重申，比

如，12 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在公路骑车等。

一些地方因此加速了推进非机动车乱象治理

的进程，比如，北京、上海等地公安交管部门

明确，将严查骑行者在城市道路上竞速行驶

的行为，并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四川成

都出台专门文件对“绿道限速”等予以明确，

要求安全骑行速度提醒标志按照不大于 15

千米/小时的原则设置。

如果将城市道路比作一张网，那么这张

网的安全与秩序显然需要四面八方合力织

就。随着有关方面对机动车酒驾、不系安全

带、驾驶途中接打电话、不礼让行人等“老大

难”问题的持续治理，文明驾驶更加深入人

心，道路交通安全迈上了新台阶。相比之下，

如今非机动车的一些行为和乱象，更像是拖

了后腿。

长远看，形成机动车与各类非机动车各

守其规、各行其道的交通出行秩序与格局，尤

其重要。这一方面涉及人们规则意识、法治

意识、安全意识的提升，涉及习惯的养成和行

为的自觉，另一方面涉及城市交通基建的投

入和规划，相关法规、制度的完善，以及城市

治理的精细和科学。

凝聚和谐交通的共识、涵养公共空间的

文明，需要各方添砖加瓦，共同努力，任何一

方都不能也不该成为“短板”。真心希望，每

一个出行的人都能对安全和生命有足够的敬

畏，都能“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长远看，形成机动车与各类非
机动车各守其规、各行其道的交通
出行秩序与格局，尤其重要。这一
方面涉及人们规则意识、法治意识、
安全意识的提升，涉及习惯的养成
和行为的自觉，另一方面涉及城市
交通基建的投入和规划，相关法规、
制度的完善，以及城市治理的精细
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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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丹

“未来的学生你好，今天你的博导给你表

演一个负重 15 公斤引体向上……”据《中国

青年报》报道，近日，哈工大深圳校区副教授

杨雪梅的视频在网络走红，视频里的她喜欢

在健身房举铁，秀肌肉之余，还不忘在插播一

则“招生广告”。对此，多数网友表示支持，直

呼“既鲜活可爱，又非常接地气”，也有人认为

此举过于张扬、不够沉稳，甚至对其学术能力

提出质疑。该博导回应称，健身习惯来源于

家人的影响，这一习惯帮助自己保持身体健

康、提升精神状态与专注力，并呼吁新时代女

性不要片面关注体重，应追求健康的体态和

生活方式。

一提到教授、科研、博士生导师，不少人

脑海里往往会出现权威、板正、严肃等字眼，

与健身、举铁、肌肉似乎鲜有关联。这位博导

打破传统与常规的操作，与过往认知中的学

者形象形成鲜明反差，而这或许正是其网络

视频走红的原因。

一段时间以来，诸如此类的“不正经招生

指南”“自嘲式个人简历”等频频进入公共视

野。在南开大学官网上，教授胡金牛的个人

绍中写着“主要是当时找不到工作”“智商有

限”“都是为了生存”；西北工业大学 28 岁女

博导在招生指南中写道：“长相比较可爱，圆

脸，显小”……诸如此类，或许看上去有些非

主流、不严谨，但换个角度看，却在一定程度

上为高校里的导师们去了魅，展现出一种更

加乐观的态度，一种细水长流的松弛感。

一方面，以乐观的态度呈现更加立体的

自我，是一种自信和自洽的表现。科研工作

者首先是独立而真实的个体，在实验室和书

斋之外，他们同样有喜怒哀乐和兴趣爱好，有

扁平形象之外鲜活丰满的一面，个性表达和

专业素养并不冲突。况且，学术研究的目标

本就是突破边界、打破常规、探寻未知，正如

有网友所言：“这种‘不正经’招生的不落俗

套，能招来‘不着调’学生的不同凡响，才会产

出‘不一般’成果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另一方面，工作和生活中的松弛感尤为

珍贵。诚然，学术研究极为艰辛不易，劳逸结

合、张弛有度便更显难得。有媒体对我国 33

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进行调查统计后

发现，在钻研科学外，这些科学家同样不乏个

人爱好，如太极拳、书法、绘画、诗词、围棋、武

侠小说、美食、流行音乐、养花、爬山、游泳、看

电影等。可见，工作与生活，完全可能以一种

适合自己的方式实现平衡。

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这些闪

光的个体用个性化的表达为我们打破了对某

个群体的刻板印象，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

中觅得难得的乐观与松弛。从这个意义上

说，那些真实、鲜活的人物与故事被看到、被

讨论本身，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女博导秀肌肉招生，以个性化表达消除刻板印象

戴先任

“同一酒店，不同账号查询价格相差近

一倍!”“我是‘钻石会员’，打车的价格却比新

会员还高”……据 10 月 22 日《经济参考报》

报道，在网络投诉平台上，网友留言表示令

人诟病的大数据杀熟现象仍不时发生，令人

难以接受。

大数据杀熟是网络上的平台或商家利用

大数据技术对同一商品或服务进行差异化定

价的行为。比如，明明是一样的商品，商家却

“看人下菜碟”，有些老客户手机 APP 上显示

的价格比别人贵，新用户看到的却更便宜。

这一行为违背了定价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交

易原则，还存在过度获取、搜集用户隐私信

息等问题，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甚至是

价格欺诈。国家发改委在《禁止价格欺诈行

为的规定》及相关解释中指出，所谓“价格欺

诈”是指经营者利用虚假或使人误解的标价

形式或者价格手段，欺骗、诱导消费者或者

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

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

情况的权利。”

一段时间以来，大数据杀熟作为一些网

络平台的潜规则，屡禁不止，成了消费者逃不

脱的“算计”，这很大程度上与商家不当收益

大、违法成本低有关。一方面，这一行为的发

生较为隐蔽，而消费者亦存在举证困难，况且

该行为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往往较小，加之维

权所获补偿不多，导致消费者维权动力不足。

另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还有待进一步

完善，比如，至今仍无明确的对类似运用新兴

技术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惩治措施，由此

导致一些平台和商家以所谓的差异化营销为

幌子，大搞大数据杀熟，这为监管部门对这一

行为的判定和处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在这

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时至今日，大数据杀熟依

旧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

大数据杀熟让消费者成了任由商家围

猎的猎物，祭出“大杀器”、高效治理这一乱

象迫在眉睫，不能让大数据杀熟成了消费者

摆脱不掉的欺客套路。

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弥补监管

漏洞，明确大数据杀熟的判断标准。其次，

应完善惩戒依据，明确处罚标准，提升执法

效能。其三，要加强行业规范，增强行业自

律，引导、规范平台对个人信息数据进行合

理使用。此外，还应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

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相关部门可通过提起

民事侵权公益诉讼来纾解消费者维权困境，

更好遏制大数据杀熟行为。

大数据杀熟不能成了“打不死的小强”。

期待相关方面能划清红线、动真碰硬、形成合

力，用强有力的监管手段撕下大数据杀熟的

“遮羞布”，尽早让这一乱象销声匿迹，更好保

护消费者权益，为消费者营造公平、良好的消

费环境。

何勇海

据 10 月 22 日《成都商报》报道，近

日，四川省疾控局等 17个部门联合印发

《四川省“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

方案要求在为期三年的活动期间，全省

机关、企事业单位工间操覆盖率达 50%。

对很多上了一定年纪的人来说，工

间操既熟悉又陌生。早在 1954 年，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就发出通知，要求各单

位正式规定每天上下午各抽出 10 分钟

工作时间做工间操。1981 年，国务院又

重申了相关要求。一段时期内，工间操

曾在全国广泛流行，集体做工间操是不

少年长者的美好回忆。后来，由于种种

原因，工间操在不知不觉中淡出了人们

的生活。新世纪以来，《全民健身条例》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

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中也提及了工间操

制度，各地还曾陆续提出恢复工间操，但

坚持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实际上，工间操仍有坚持做下去的

必要。如今，不少上班族工作繁忙、久坐

不动、较少参加体育锻炼，而做工间操不

需要特殊的场地、设备、服装或器械，动

作简单易学，锻炼强度适中，对不同年

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人都很友好。组

织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常态化做好

工间操，有助于促进职工的身体健康和

身心愉悦，普遍提高国民体质。

把工间操常态化做起来，首先需要

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者提高认识。现

实中，不少单位的管理者觉得工间操可

有可无，甚至认为做操会耽误时间和工

作。而且，相关政策措施亦多为倡导性

质，并无强制性，能否推动落实工间操制

度，还要靠管理者的重视和拍板。

其次，推行工间操制度，还需要创新

形式、丰富内涵。目前，很多机关、企事

业单位的工间操大多在沿用第九套广播

体操。而据媒体调查，工间操推广的困

难人群是年轻人，在不少年轻人看来，工

间操形式单一，不符合其锻炼兴趣。对

此，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妨考虑将工间操

与健身操、毽球、跳绳、太极拳等相结合，

相关方面也可推陈出新，针对不同人群、

场地推出差异化的工间操，更好地激发

职工的参与热情。

此外，各类媒体也可以为推广普及工

间操助力，广泛深入宣传相关单位日常做

操、集体展演等活动，影响、带动更多单位

和职工加入其中，有条件的地方可举办

工间操电视或网络竞赛、评比等活动，让

工间操成为更多职工的“心头好”。

让工间操成为职工的“心头好”

据 10月 21 日上观新闻报道，上海一公司员工柳某
因在网上评论公司无效加班而被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
柳某申请劳动仲裁未获支持后将公司诉至法院。法院审
理认为，柳某对公司和管理人员作出了较为主观和负面
的评论，对公司确实会产生不利影响。该行为已违反了
员工手册的规定，且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证明已通知工
会，故公司以此解除并无不当。

此案虽是个例，却有着普遍的警示意义。互联网时
代，社交媒体成为不少人的交流平台和情绪出口，但在特
定场合下，个体的言论自由是有条件、有边界的，尤其是
以员工身份发表言论，必须在企业的用工管理制度框架
之内，当个人表达触及到雇主利益时，更需慎重考量，而
非由着性子逞一时口舌之快。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走
上工作岗位，他们更重视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为职场带来
了新的风气和理念。对此，用人单位应及时关注到这些
新变化，以疏代堵，积极畅通内部沟通渠道，构建开放包
容的企业文化。 赵春青/图 陈曦/文


